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2308）

研 祥 智 能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VOC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變動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收益 326,356 360,937 –9.6%
其他收入 136,647 146,551 –6.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5,562 9,338 –40.4%
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元） 0.005 0.008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 2 –

財務業績

董事會（「董事」）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二一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業績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326,356 360,937
銷售成本 (276,145) (310,454)

毛利 50,211 50,483
其他收入 4 136,647 146,551
銷售及分銷成本 (18,791) (16,104)
行政費用 (41,333) (44,848)
其他經營開支 (34,990) (32,574)
研發成本 (6,606) (7,412)
財務成本 (76,431) (85,32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110) —

除所得稅前溢利 6 6,597 10,774
所得稅費用 7 (1,035) (1,436)

本公司擁有人於期間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5,562 9,338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9 人民幣0.005 人民幣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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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782,938 764,018
投資物業 2,094,696 2,164,623
使用權資產 62,718 69,595
聯營公司投資 9,206 11,316
遞延稅項資產 27,239 27,202

非流動資產總額 2,976,797 3,036,754

流動資產
存貨 11 119,388 81,486
發展中物業 931,000 845,067
待售物業 1,249,602 1,269,343
應收賬款 12 373,846 234,356
應收票據 45,742 105,862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572,747 337,878
合約成本 2,152 4,346
應收關聯方款項 3,818 3,875
現金及銀行結餘 1,714,596 2,445,429

流動資產總額 5,012,891 5,327,64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3 798,575 757,375
應付票據 13 102,886 105,938
合約負債 253,581 272,343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預收款項 218,537 212,301
應付關聯方款項 495 138
租賃負債 13,426 13,895
銀行借款 14 761,855 921,000
應付所得稅 9,401 147,359

流動負債總額 2,158,756 2,430,349

流動資產淨值 2,854,135 2,897,29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830,932 5,93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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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4 2,403,018 2,510,990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預收款項 8,081 7,122
租賃負債 30,083 30,759
遞延稅項負債 393,996 394,984

非流動負債總額 2,835,178 2,943,855

資產淨值 2,995,754 2,990,19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123,314 123,314
儲備 2,872,440 2,866,878

總權益 2,995,754 2,99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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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盈餘 

儲備
物業重估 

儲備 換算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123,314 8,586 110,407 568,909 1,132 2,177,844 2,990,192

期間溢利 — — — — — 5,562 5,562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 5,562 5,562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23,314 8,586 110,407 568,909 1,132 2,183,406 2,995,75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123,314 8,586 110,036 544,553 876 2,012,035 2,799,400

期間溢利 — — — — — 9,338 9,338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 9,338 9,338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23,314 8,586 110,036 544,553 876 2,021,373 2,808,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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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現金來自淨額 13,003 37,075

投資業務流出之現金淨額 (24,102) (10,108)

融資業務（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719,734) 147,1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730,833) 174,15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45,429 2,486,422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14,596 2,660,575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之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餘 1,714,596 2,660,575
減：已質押銀行結餘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14,596 2,66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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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背景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乃一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股份有限公
司。本集團之註冊辦事處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南山區高新中四道31號研祥科技大廈。

2. 主要業務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研究、開發、製造及分銷特種計算機、裝配及買賣電子產品與配件及中國物業發
展。特種計算機是一種可嵌入一項產品、裝置或大型系統之內，並可讓用戶就一種或多種特定功能
（例如數據之處理、產生、詮釋及執行控制訊號等）執行軟件應用之電腦系統。本集團所製造及分銷
之特種計算機產品廣泛應用於電訊、工業、發電、視頻控制、運輸、互聯網、商業及金融等範疇。

3. 呈報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國根據公司法成立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二零零三
年十月十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並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
二日於聯交所轉主板上市。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規
則附錄十六之披露規定編製，並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
用者一致。本未經審核綜合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季度業績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及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惟就重估樓宇及投資物業之價值作出調整。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應用若干準則，已修訂之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
準則，修訂之準則及詮釋並未對集團之未經核準綜合財務報告業績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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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營業額代表向客戶出售貨品及提供服務之發票值，扣除估計客戶退回、貼現及其他類似撥備，並不
包括增值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銷售特種計算機產品 223,121 224,240

銷售電子手機及配件 77,303 111,537

銷售物業 25,932 25,160

326,356 360,937

其他收入
投資物業租金總額 67,270 79,725

減： 租戶報銷租賃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經營開支 

 （包括維修及保養） (22,061) (20,182)

45,209 59,543

銀行利息收入 7,497 7,895

政府補貼 69,895 68,254

維修及保養收入 2,428 2,671

分包收入 6,952 4,563

雜項收入 6,348 4,268

淨外匯差額 (1,682) (643)

136,647 146,551

463,003 50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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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主要經營決策人（「主要經營決策人」）審閱並用以作出策略決定之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

本集團有兩個可報告經營分部。因各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且所需業務策略有所不同，故該等分
部乃分開管理，並需要不同業務策略。以下概要載述本集團各可報告分部之業務：

— 研究、開發、製造及分銷特種計算機產品、裝配以及買賣電子產品與配件

— 發展物業作銷售及投資用途

分部間交易乃經參考就類似訂單向外部人士收取之價格定價。公司開支、公司資產及公司負債並不
會分配至可報告分部，原因是其不會被主要經營決策人於評估分部表現時用以計量分部溢利、分部
資產及分部負債。

(a) 損益及資產負債資料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止

特種計算機產品 

及電子產品與 

配件 物業發展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部收入 300,424 25,932 326,356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44,845 (39,283) 5,562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可報告分部資產 3,178,554 3,205,930 6,384,484

可報告分部負債 762,001 663,662 1,42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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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a) 損益及資產負債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止

特種計算機產品
及電子產品與 

配件 物業發展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部收入 335,777 25,160 360,937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15,071 (5,733) 9,338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可報告分部資產 2,283,598 4,269,428 6,553,026

可報告分部負債 1,103,404 935,057 2,038,461

(b) 可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報告分部溢利 5,562 9,338

未分配公司開支 (2,110) (2,989)

未分配其他收入 79,576 89,747

財務成本 (76,431) (85,322)

除所得稅前溢利 6,597 1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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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254,083 289,507

已確認為開支之物業銷售成本 22,062 20,947

折舊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537 14,738
— 使用權資產 6,87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99 —

短期租賃開支 969 —

研發及開發成本 34,990 32,574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福利、花紅及津貼 50,765 47,61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886 4,854

7. 所得稅支出

本公司及其中一間附屬公司獲認證為高新技術企業，並享有為期三年的15%特許稅率。本公司及其中
一間附屬公司須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日稅務優惠期屆滿時再次申請稅務優惠待遇。

報告期內，其他附屬公司須按25%（二零二一年：25%）之稅率繳納所得稅。

中國土地增值稅就土地增值，即出售物業所得款項減可扣稅開支（包括土地使用權成本及所有物業開
發成本），按累進稅率30%至60%徵收。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須按兩級制利得稅繳納香港利得稅。利潤首2百萬港元按8.25%徵稅，超
過2百萬港元以上的剩餘利潤之稅率為16.5%。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該年度計提香
港利得稅撥備。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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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溢利約人民幣5,562,000元（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9,338,000元）及報告期內已發
行內資股及H股之加權平均發行量之1,233,144,000股（二零二一年：1,233,144,000股）計算。

於報告期內，概無發行潛在具攤薄性之內資股及H股，故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之每股攤薄盈利金額均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土地及樓宇
租賃 

物業裝修 廠房及機械
傢俬、裝置 

及設備 汽車 在建工程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值或估值：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668,550 139,775 15,476 151,337 16,466 21,408 1,013,012

增添 — 3,511 — 3,195 — 30,405 37,111

出售 — (8) (1,371) (1,135) — — (2,51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668,550 143,278 14,105 153,397 16,466 51,813 1,047,609

累積折舊：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 125,179 10,460 99,662 13,693 — 248,994

期內扣除 3,493 7,719 260 7,065 — — 18,537

出售時撥回 — — (1,854) (1,006) — — (2,860)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3,493 132,898 8,866 105,721 13,693 — 264,671

賬面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65,057 10,380 5,239 47,676 2,773 51,813 782,938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審核） 668,550 14,596 5,016 51,675 2,773 21,408 76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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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存貨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原材料 83,287 66,721
半製成品 16,225 10,221
製成品 26,651 14,128

126,163 91,070
減：存貨撥備 (6,775) (9,584)

119,388 81,486

12. 應收貿易賬款

除新客戶一般需預先付款外，本集團與客戶之付款條款主要以信貸形式進行，信貸期一般為30日至
90日不等，主要客戶最多可達180日信貸期。各客戶均有其最高信貸額。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算之應收賬款總額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零至90日 358,833 219,817
91至180日 6,823 7,457
181至365日 3,321 2,585
365日以上 4,869 4,497

應收賬款總額 373,846 234,356

13.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應付賬款 798,575 757,375
應付票據 102,886 105,938

901,461 86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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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續）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零至90日 582,540 545,946
91至180日 14,870 14,755
181至365日 42,989 47,259
365日以上 158,176 149,415

798,575 757,375

14. 銀行借款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流動
有抵押銀行借款 761,855 921,000

非流動
有抵押銀行借款 2,403,018 2,510,990

3,164,873 3,431,990

於報告期末，總銀行借款之償還期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 應要求或一年內 761,855 921,000

— 一年後但兩年內 1,006,458 674,000
— 兩年後但五年內 581,280 871,300
— 五年以上 815,280 965,690

2,403,018 2,510,990

3,164,873 3,43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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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已註冊、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1,233,144,000 123,314

包括：
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之內資股 924,792,000 92,479

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之海外上市H股 308,352,000 30,835

1,233,144,000 123,314

內資股及海外上市H股均為本公司之普通股。然而，海外上市H股僅可由香港、澳門、台灣或任何中
國以外之國家之法人及自然人之間以港元認購及買賣，而內資股僅可由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除外）
之法人或自然人之間認購及買賣，並必須以人民幣認購及買賣。有關H股之所有股息將由本公司以港
元派付，而有關內資股之所有股息將由本公司以人民幣派付。除上文外，所有內資股及H股之間在所
有方面均具有相同地位，且就所有已宣派、派付或作出之股息或分派具有相等地位。

16.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興建中國無錫市一個服務外包中心、於中國江蘇省昆山市的商
業及住宅物業及於中國浙江省杭州市興建生產廠房、辦事處及員工宿舍之已訂約但未作撥備之資本
承擔約人民幣449,300,000元（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921,900,000元）。

17. 關連人士交易

回顧期內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 16 –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額

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而言，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收入約人民幣
326,400,000元（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360,90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9.6%，主要原
因為銷售手機及配件減少所致。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銷售特種計算機產品 223,121 224,240 –0.5%
銷售手機及配件 77,303 111,537 –30.7%
銷售物業 25,932 25,160 +3.1%

326,356 360,937

其他收入

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而言，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其他收入約人民幣
136,600,000元（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146,600,000元）較去年稍微減少約6.8%。減少原因
是由於物業租金下跌所致。

毛利

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而言，毛利率跟去年同期之約14.0%回升至約
15.4%。毛利率回升主要原因是由於原材料成本受控所致。

期內溢利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溢利約人民幣5,600,000元（二
零二一年：約人民幣9,300,000元）。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營業額放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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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資產淨值約人民幣2,996,000,000元，主要
包括銀行結餘約人民幣1,715,000,000元、存貨約人民幣119,000,000元、發展中物業約人
民幣931,000,000元及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約人民幣420,000,000元。長期銀行借款約
人民幣2,403,000,000元。本集團之流動負債主要包括銀行借款約人民幣762,000,000元、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約人民幣901,000,000元，合約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約人民幣472,000,000元。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約人民幣2.43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62.5%（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64.3%），資產負債比率為本集團之總負債除以總資產。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及租賃預付款
項及在建工程，賬面值合共約人民幣3,273,90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
民幣3,273,900,000元）,以作為本集團所獲銀行貸款及一般銀行融資之抵押品。除上述者
外，概無押記本集團其他資產。

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共聘用715名僱員。本集團就回顧期內發放的酬金約人
民幣50,800,000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47,600,000元）。本集團之僱員薪酬
政策乃以彼等之表現、經驗及現時之業內常規為基準。本集團亦為香港僱員提供法定之
強制性公積金福利，以及為中國僱員設立法定退休計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匯率波動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為單位，故本集團之營運或流動資金並無因回顧年度之
貨幣匯率波動而陷入重大困境或受到影響。

資本架構

本集團於期內資本架構並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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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八日，本公司與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研祥智慧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要約人」）就擬議的吸收合併簽訂了合併協議（「合併協議」）,要約人及本
公司將根據中國公司法及其他適用的中國法律（「中國法律」）合併協議實施合併（「合併」）。
合併完成後，本公司將根據中國公司法及其他適用的中國法律被要約人吸收合併。詳情
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八月八日的公告。

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本公司繼續於中國從事研究、開發、製造及分銷特種計算機產品，致力於提
升和改造中國傳統產業。同時，本公司亦於中國從事裝配及買賣電子產品與配件及物業
發展。

由於新冠疫情的持續，特別是上海疫情對華東和全國的影響，致使中國經濟受到不同程
度的沖擊，生產經營活動放緩，固定資產投入明顯下降，部分國內客戶業務訂單減少，
直接導致特種計算機市場需求持續下降。雖然原材料市場緊張有所緩解，但原材料價格
依然高企，為了應對原材料市場變化而增加的備貨庫存，增加了公司運營成本。同時為
了應付不斷反覆的疫情變化，公司需要持續投入防疫物資和防疫工作，也增加了公司的
生產營運成本。

中美博弈持續，源自美國的部分半導體器件和工業設計軟件出口限制沒有緩解，致使特
種計算機進口原材料的可獲得性和價格風險依舊。隨著國際貿易和外交環境的不確定性
增加，市場對固定資產的更新升級動力不足，降低了特種計算機的市場需求，導致特種
計算機產品的內外銷售都受到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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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基於對新冠疫情和國內外市場環境不斷變化的發展態勢的評估和判斷，適時調整
市場預期和經營策略。一方面繼續推行「先款後貨」的銷售準則，提升資金周轉效率和降
低交易風險，同時針對部分有資金困難的優質客戶，適當給予應收賬期，與客戶一起共
度時艱。公司繼續優化渠道經銷商結構體系，發展優質經銷商，給經銷商提供貨源保障，
保證客戶的交期和得到更好的服務，同時減輕內部交付和庫存的壓力。在新產品新項目
研發上，繼續保持一定比例的投入，保持現有系列產品的正常升級和迭代，適當增加產
品系列；但對新領域新行業新項目的投入，繼續採取謹慎評估的做法。公司繼續專注中
國內地市場和客戶，對海外市場繼續保持謹慎和適當的投入。

科技產業園區和其他物業發展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期間，科技產業園區建設項目實現銷售總收入約為人民幣26,000,000
元。主要為無錫深港國際（「無錫」）A1段已落成總建築面積約為177,000平方米；無錫A2
段已落成總建築面積約為132,000平方米；崑山市淀山湖項目第二期已落成總建築面積約
為56,000平方米；南通市研祥科技园項目一期已落成總建築面積約為72,800平方米；崑山
市花橋鎮研祥國際金融中心為辦公物業，預計二零二三年全面落成。

出租物業收入

截止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六月底，本集團已出租面積合計達259,200平方米，半年實現總物
業租賃收入約為人民幣67,000,000元。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反覆影響下，各項目出租
面積均有下降；杭州市研祥科技大廈於二零一七年落成，總建築面積約為66,000平方米；
深圳市光明研祥智谷項目於二零一四年初落成，總建築面積約為245,000平方米；深圳研
祥科技大廈於二零零七年落成，總建築面積約為62,000平方米；無錫深港國際（「無錫」）
A1段建築面積約為104,000平方米；崑山市淀山湖項目一期及二期的辦公建築面積約為
47,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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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與產品

本公司堅持自主創新，持續開展特種計算機的硬件和軟件的研究與應用，增加相關軟件
方面的研發投入，與公司現有的硬件產品適配，推出有更有競爭力的軟硬件一體的產品
和整體解決方案，給客戶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本公司聯合國內多家科研院校及應用
單位，深入合作並開展工業互聯網智能節點產品的研究開發與產業化推進，推出有針對
性的系統解決方案。

營銷與品牌

本公司繼續採取直銷和經銷、線上與線下銷售相結合的多元化銷售模式，充分利用直銷
客戶和經銷商資源，結合線上與線下的優勢，採用經銷商大會、研討會、行業媒體合作、
搜索引擎競價、信息流推廣、自媒體運營等方式進行全面整合營銷傳播。

本公司堅持專業化發展路徑，注重品牌資產的積累和質量口碑的塑造，通過分支機構、
官方網站、客服熱線、微信公眾號、電子商城等渠道提供全方位產品支持與服務，快速
響應客戶需求，持續贏得客戶信賴。

前景與展望

當前，全球疫情持續，中美博弈沒有緩解跡象，加上俄烏衝突導致的歐洲能源危機，國
際局勢非常不穩定，繼續影響半導體及相關原材料的供應，給中國乃至全球經濟帶來風
險和挑戰。原材料成本上漲導致內地製造業成本持續上升，削減了內地製造業的國際競
爭優勢，間接對特種計算機的市場銷售造成了不利影響。同時國外半導體器件缺貨和價
格上漲，對特種計算機的持續生產和技術創新造成影響。隨著中國人口結構和就業觀念
的變化，對特種計算機的用人策略和人力成本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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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中國乃至全球經濟都會在疫情「常態化」下運行，本公司基於經營環境的變化，
面對新的機遇與挑戰，會充分評估謹慎決策，把握時機實施業務計劃。公司將繼續專注
於特種計算機產品的研究和開發，加速智能化軟硬件一體化產品的應用和創新。

按上市規則所需提供的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條文，並
無任何偏離。本公司之董事並無知悉任何資料可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任何時間
內未能遵守守則內的規定。

證券交易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集團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本公司所有董事確認，於二零二二
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內，彼等之證券交易均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吳燕南女士、李茜女士及
徐海紅女士。徐海紅女士為審核委員會主席。董事會所採納之審核委員會書面職責範圍
符合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滙報程序及內部監
控制度，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委員會每半年舉行一次會議，審閱涵蓋內部
核數師之意見、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報告事宜。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討論並
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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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與考核委員會

本公司薪酬與考核委員會由一名執行董事耿穩強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吳燕南女士
及徐海紅女士組成。吳燕南女士為薪酬與考核委員會主席。董事會已採納之薪酬與考核
委員會書面職權範圍符合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薪酬與考核委員會主要負責制訂本集團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所有酬金政策及架構，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由一名執行董事陳志列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吳燕南女士及李茜
女士組成。陳志列先生為提名委員會主席。提名委員會主要負責考慮並向董事會推薦合
適之合資格人士成為董事會成員，亦負責定期及按需要檢討董事會之架構、規模及組成。

董事及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債券或相關
股份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彼等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指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a) 好倉 — 於本公司之權益

董事 權益類別 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持有本公司 
有關類別股份
之概約百分比

持有本公司 
總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陳志列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878,552,400

（附註1）
內資股 95.00% 71.25%

陳志列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46,239,600 

（附註2）
內資股 5.00%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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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等內資股由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持有，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由陳志列先生
（「陳先生」）擁有70.5%，及由王蓉女士（陳先生之配偶）擁有29.5%。由於陳先生持有研祥高科技
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三分之一以上之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陳先生被視為擁有研
祥高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持有之所有內資股之權益。

2. 該等內資股由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由陳先生擁有100%。
由於陳先生持有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全部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陳先生
被視為擁有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於本公司持有之所有內資股之權益。

(b) 好倉 — 於相聯法團之權益

董事 相關法團 權益類別

持有相關法團 
總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陳志列 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70.5%
配偶權益 29.5%

王蓉 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9.5%
配偶權益 70.5%

附註：  王蓉女士為陳志列先生之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陳先生被視為擁有王
蓉女士所持股份之權益，而王蓉女士則被視為擁有陳先生所持股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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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於本公司股份擁有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於任何情況
下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權益之人士，或名列本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主要股東如下：

於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股東名稱
持股權益之 

性質及身份 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相關股份 

類別百分比
總註冊股本 

百分比

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1）

內資股之登記及實益
擁有人

878,552,400 內資股 95.00% 71.25%

陳志列（附註1）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878,552,400 內資股 95.00% 71.25%

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
（附註2）

內資股之登記及實益
擁有人

46,239,600 內資股 5.00% 3.75%

陳志列（附註2）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46,239,600 內資股 5.00% 3.75%

附註：

1. 陳先生實益擁有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70.5%之權益，由於彼有權於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有限
公司之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三分之一或以上之投票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其被
視為於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所擁有之內資股中擁有權益。

2. 該等內資股由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由陳先生擁有100%之權
益。由於陳先生持有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全部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陳先生
被視為擁有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於本公司持有之所有內資股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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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

(i)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
士概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如有）（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
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
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
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列入該條指定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
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及

(ii)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據任何董事或監事所知悉，概無任何人士（不包括本公司
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
可在任何情況下於經擴大集團之股東大會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之權
益，或其權益或淡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之任
何其他主要股東。

董事及監事購買股份之權利

期內，除了陳先生外，概無董事或監事（包括彼等之配偶及未滿18歲之子女）於本公司及
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持有任何權益，或獲授予或已行使認購本公
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之任何權利。

購股權計劃

直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或授出任何購股權。

競爭性權益

董事、初期管理層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團業
務競爭或可能與本集團業務競爭之任何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而彼等與本集團亦無其他
利益衝突。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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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持股量充足

根據本公司對公眾公佈的資料及董事會所知，董事會確認，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公眾
持股量一直保持充足。

刊發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刊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evoc.com。本公司之中期報告亦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述網站發佈。

承董事會命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陳志列

中國深圳，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之執行董事為陳志列先生及耿穩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燕
南女士、李茜女士及徐海紅女士。

* 僅供識別

www.hkexnews.hk
www.evoc.com

